
关于同意成立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党支部的批复

中共广东科技学院财经学院委员会：
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成立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党支部的请示》

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你们成立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党支部，原则

同意你们提出的支部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。

请你们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

选举工作条例》的要求，认真研究，做好党支部成立的相关工

作，选举结束后，及时将选举结果和委员分工情况报送到学校

党委。

此复。

中共广东科技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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